
附件5
关于加强出租房屋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
为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就加强出租房屋消防安全工作通告如下。

一、出租方、承租方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出租方、承租方应当依法以书面合同明确双方的消防安全责任，并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对出租房屋的消防安全负责。
　　（二）出租方应当提供符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技术标准要求的出租房屋；对于违法建筑、经鉴定为危险房屋以及不符合安全、防灾等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房屋，不得出租。

　　（三）出租方、承租方应当约定额定居住人数；出租方应当以原设计的房间为最小出租单位，不得分隔搭建后出租，人均租用建筑面积不得低于当地规定的最低标准；厨房、卫生间、阳台和地下室不得出租供人员居住；对现有住房改造出租的，不得改变原有防火分区、安全疏散和防火分隔设施。

　　（四）对按照国家消防技术标准不需设置自动消防设施的出租房屋，当套内居住使用人数大于10人（含本数）的，出租方应当配备应急照明灯具和灭火器材，宜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设置简易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五）出租方、承租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消防设施、器材管理维护职责，确保完好有效；对合同中未约定的，由承租方承担。

　　（六）出租房屋用于员工集体宿舍的，承租方应当确定管理人员，负责日常消防安全管理工作。

　　（七）承租方应当接受出租方和其他管理单位的消防安全管理，发现火灾隐患，应当自行消除，属于出租方责任的，应当及时通知出租方消除。

　　（八）不得擅自将住宅出租用作公共娱乐、仓储、生产加工等场所。

　　二、居住人员应当遵守下列消防安全要求：

　　（九）掌握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用油和急救常识，会报火警、会扑救初起火灾，会疏散逃生自救。

　　（十）不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

　　（十一）不私拉乱接电线和超负荷用电，使用电热毯、电磁炉、热得快等大功率电热器具时必须采取可靠的安全防护措施。

　　（十二）不擅自拆改、安装燃气管道、液化气瓶、灶具等设施，并定期检查有无泄漏。

　　（十三）不卧床吸烟，不违规燃放烟花爆竹，使用蚊香、蜡烛、煤炉时应当采取可靠防护措施，教育儿童不玩火。

　　（十四）不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不在楼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

　　（十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或者违规使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

　　（十六）定期清理厨房和阳台的杂物，经常检查电气线路，外出时关闭火源、电源和气源。

　　三、居民住宅区的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管理单位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组织开展防火巡查、检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二）开展日常消防宣传，每年至少组织一次灭火应急疏散演练。

　　（三）对管理区域内的公共消防设施、器材进行维护管理，确保完好有效。

　　（四）对占用、堵塞、封闭、分隔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的行为，应当予以劝阻、制止，对不听劝阻、制止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消防机构或者公安派出所报告。

　　（五）及时处置初起火灾，并组织人员疏散。

　　四、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履行下列消防安全职责：

　　（一）确定消防管理人，制定防火公约，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二）督促提醒居民住宅区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管理单位落实消防安全职责。

　　（三）负责无物业服务企业或者管理单位居民住宅区的消防安全教育和指导工作。

　　（四）组织开展防火巡查检查、消防宣传教育、初起火灾扑救和救援救助等工作。

　　本通告所称出租房屋，是指租赁用于居住的房屋。

　　特此通告。

　　                                   
 2018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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